
出口到保税区的货物，报关信息怎么查询不到？

产品名称 出口到保税区的货物，报关信息怎么查询不到？

公司名称 深圳市中外港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文华社区文华大厦东17B

联系电话 25108873 18194089586

产品详情

问：我们是一家经贸公司。从内地购入货物，存在保税区，再从保税区出口。电子口岸上怎么无法查到
出口的信息？从保税区出口的货物，在账务处理上及出口退税系统里怎么处理？答：1、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2012年第24号第7条第2款规定：运入保税区的货物，如果属于出口企业销售给境外单位、个人，境外
单位、个人将其存放在保税区内的仓储企业，离境时由仓储企业办理报关手续，海关在其全部离境后，
签发进入保税区的出口货物报关单的，保税区外的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才可以申报退（免）税。申报退
（免）税时，除分别提供正常退税申报的资料外，还须提供仓储企业的出境货物备案清单。确定申报退
（免）税期限的出口日期以最后一批出境货物备案清单上的出口日期为准。2、根据您的描述情况，出口
到保税区，还没从保税区出口的国外，作为还没有真正的出口，因此电子口岸上无法查到出口信息。若
您公司属于出口到保税区但不再出口境外或不再由你公司管辖的货物，则没有仓储企业的出境货物备案
清单，视同内销计提销项税额，不需在出口退税申报系统里作处理。3、同时还要注意，财税[2012]39号
第1条第2款第2项规定：出口企业经海关报关进入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
珠海园区、中方配套区域、保税物流中心B型并销售给上述区域内单位的货物实行退(免)税，进入除保税
区除外。这里就明确了，保税区和综合保税区不是一回事。故您公司的货物如果是出口到保税区而非综
合保税区，货物不再出口境外或不再由您公司管辖，则无论如何不能退（免）税，须视同内销征税，账
务和内销相同。 注：具体按当地税务局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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